
招标代理机构比选子系统操作说明

　　一、信息录入、审核、发布部分

　　（一）比选公告录入

此功能设置在招标代理比选专栏中，比选公告录入为开放式，

既不需要身份验证，任何人都可以输入信息，但所输入信息直

接进入后台待审核，在前台不再直接显示。

录入信息时包含以下内容：电子邮箱、联系人、联系电话、

单位名称、所属监管部门地区、代理机构资格要求、比选文件

上传等内容（参考比选公告范本设计）。录入完成后，系统自

动生成信息编号和信息验证码，并显示相关信息供打印保存。

用户下次修改、提交的时候就通过信息编号和信息验证码调出

已有信息。请用户妥善保存信息编号和信息验证码，以免丢

失。

比选文件只提供范本下载，不提供网上编辑功能，用户本地

编辑完成后，将成稿上传。

比选公告的时间要求：比选公告发布期限不得少于3个工作

日。竞争性比选公告发布结束之日起，至递交竞争性比选申请

文件截止之日的期限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。用户修改或提交时，

比选公告发布开始时间不能早于当前时间。管理人员必须在比

选公告发布开始时间之前进行审核，如果超过期限管理人员仍

未审核，比选公告自动按审核不通过退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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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提交、未审核或审核未通过的信息将在最后一次修改30

天之后自动清除，在录入时也显示此提示信息。

　　（二）比选过程

比选过程在本程序中不予控制，在实际工作中按照比选文件

要求完成。

　　（三）比选公示录入

用户通过信息编号和信息验证码调出已有公告，添加比选公

示信息，要求中选人必须对应比选内容1、2、3三部分的相关

内容。信息录入完成后提交给管理人员审核。比选公示不设自

动删除期限。

　　（四）公告、公示审核、发布

由有权限的管理人员进行。用户录入的信息按照所属监管部

门地区由不同地区的人员审核，可以按已审核和未审核分别查

询。经管理人员确认审核通过之后，比选公告或公示直接发布

在招标代理比选专栏中。

　　二、比选公告查询、报名、比选文件下载功能

比选公告、公示查询为招标代理比选专栏的主要内容，用户

可以按地区查看列表信息和详细情况。

本程序不设比选报名项目，用户在查看比选公告详细情况时，

插入招标代理锁即可下载比选文件。后台自动记录下载情况，

目前只做统计分析使用，不视作报名统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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